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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師 
  

 

社 團 法 人 宜 蘭 縣 教 師 會 

會訊第 12 期 2015.09.30.出刊 

本期發行 2,000份 

教師須團結  團結真有力  
文／林義德(縣教師會理事長) 

長期以來一直有自知之明，我~~~不適合當組織的領導者。今年五月，卻因為種

種的原因，加上對教師會十餘年的情感，讓原本打算淡出教師組織的我，陰錯陽差地

當上教師會理事長一職。領導者必須有闡述堅持理念的勇氣與熱情，如今既然被擺在

學校行政與教師組織的這兩個位子上，也就只有盡我所能，全力以赴了。  

教育議題眾多紛雜，需要許多熱血教師積極投入參與，讓教育環境更上層樓。

而分佈在宜蘭縣各階層角落仍有為數眾多，有能力、有理想的教師夥伴，尚未被延

攬成為教師會的中堅幹部，攜手一起來耕耘、灌溉這片教育園地。這是我們未來急

需克服，努力達成的任務之一。 

近期以來，宜蘭縣的教育新聞不斷，許多教育先進、行政長官以及關心教育者

皆投注到這些議題來，甚至形成全國性的風潮被各界人士、團體關注。廣泛而深入

地探討這些議題不是一件壞事，畢竟教育思維需要與時俱進，如果長期平靜無波、

毫無變化，就會形同柏楊所說的醬缸文化，如一潭死水，不會有所謂的翻轉、創

新、精進。所有對教育的衝擊，包含：團約的擬定、12 年國教的實施、多元價值觀

的建立、甚至於新的親師生關係，這些有爭議的主題都需要透過理性的對話、論

述、溝通、協調等過程。 大家都是通達事理的人，只要不刻意去操弄，相信真理絕

對是越辯越明。 

此外，在高中的國文課本裡有一句話一直謹記在心，就是曹丕的典論論文: [文

人相輕，自古猶然]。讀書人要團結一致似乎不大容易，借用一下蔣渭水的名言: 

[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 ]，我們必須說: 

[教師須團結，團結真有力]，有了力量才能堅

持我們的教育理念，改變我們的教育現場。 

 最後，必須特別感謝世齡副理事長及宜君

總幹事，體諒我在學校事務繁忙，很多會務都

由他們補位處理。也感謝各位理監事、幹部及

會員們的協助與支持，有你們真好! 

地址：260宜蘭縣宜蘭市泰山路 60號  電話：(03)932-0876  傳真：(03)932-0834 

http://blog.ilc.edu.tw/blog/blog/4719   E-mail：iltunion@gmail.com 

mailto:iltunio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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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針對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提出政策意見 

   本會行文至宜蘭縣政府就要求各校配合進行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且施測率從後

25%至 100%，造成學校端許多問題，提出政策意見如下： 

(一)本縣每年進行小四、小五及小六學力檢測，花費龐大教育經費，倘若本縣普測式

學力檢測已通過信度及效度考驗，不需要另外進行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 

(二)要求每年須進行補救教學三次測驗，無法在正課時間進行，多需利用午休實施，

學生須犧牲休息時間，參與意願多數不高。 

(三)補救教學作業有三大平台未進行資料整合，資料須重複建置，造成行政沉重負

擔。一所 1000人學校，以 25%計算，單一科目需 250人施測，三個科目需 750

人次。 

(四)學生課後活動種類多元，包括課後照顧班、永齡希望小學、中興保全課輔班等

等，學生未參加學校之補救教學，受限施測率規定，不得不參與科技化評量。 

(五)參與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的學生常被標籤化，學校端常接到家長投訴，主張其子

弟參與檢測前應先徵得家長同意，造成學校行政極大的困擾。 

(六)現在的教育價值強調多元智慧，學生的學習成果不應僅限於國語、數學及英語，

同樣地，評量方式也應多元化，不該只用選擇測驗題來評估學生學習能力。 

本會提出政策主張如下： 

(一)縣府應透過各種管道向教育部反映相關意見，並請教育部修正行政規定，以實際

解決學校端所面對的問題。 

(二)取消補教教學科技化評量施測率的限制，施測時間應納入補救教學時數內，採取

有意願參加補救教學的學生才參與施測的方式。 

(三)因應各校補救教學資源之差異，避免一致性之政策規定，造成學校行政之困擾。 

 

我們的辦公室搬家囉 !! 
在新的會辦空間繼續為大家服務，歡迎有空進來坐坐! 

地址：宜蘭市光復國小春風樓 1樓

(宜蘭市泰山路 60號) 

電話：03-9320876/0982939571 

傳真：03-9320834 

上班時間： 

08:30-12:00  13: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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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榮耀與喜悅 

 

 

 

 
 
 
 
 

 
 
 

 

2015 年全國 SUPER 教師獎國中組 

復興國中 簡星東老師 

 

104 年師鐸獎 

蘇澳海事 黃俊強老師   復興國中 黃立宇老師 

 

104 年宜蘭縣特殊優良教師獎 

頭城國小林文斌老師、南屏國小吳燕芬老師、南屏國小黃意雯老師 

宜蘭國小陸昱任老師、黎明國小簡維國老師、黎明國小莊紘珍老師 

中山國小韋幼君老師、員山國小林雪卿老師、同樂國小李意聰老師 

湖山國小陳玟玲老師、新南國小何易儒老師、成功國小陳美芬老師 

柯林國小戴秀儒老師、育英國小陳蕙蘭老師、南安國小林玉玲老師 

五結國小江秀芬老師、孝威國小張芳嫺老師、北成國小許夙岑老師 

公正國小楊英梅老師、學進國小吳昱璟老師、宜蘭國中張毓凌老師 

宜蘭國中林婉如老師、凱旋國中吳鍇瑩老師、壯圍國中余昱頡老師 

壯圍國中蘇惠芬老師、復興國中王信程老師、員山國中王名嫄老師 

五結國中翁安雄老師、國華國中林楷晉老師、東光國中胡素月老師 

 

104 年宜蘭縣資深優良教師獎(服務 30 年) 

宜蘭國小 林麗嫆老師  復興國中 凌春痕老師 

 

 
104 年宜蘭縣優良特殊教育教師獎 

國華國中 蔡乙瑱老師  羅東國中 陳怡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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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性的一刻，我在！ 

宜蘭縣教師職業工會第 3屆第 1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紀實   文／秘書處 

自 102年 4月 8日本會提出與本縣內城國中小等

42校提起團體協約協商要求，曾與各校所推派代表歷

經 14次的協商會議，雖經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同意已

達成協商共識部份，但因還有部分條文未達成共識；

自 104年 2月接續再由學校所委託之縣政府協商代表

進行 9次的協商會議後，終於在今(104)年 9月 10日

拍板定案。  

依據本會章程第 33條本會會員大會之職權：「…五、行使團體協約之同意

權…」，本會即於 104年 9月 12日上午 9時於光復國小視聽中心，召開第 3屆第 1次

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提請同意本會與縣府完成協商的 30條條文之團體協約。 

會中首先通過修正章程之本會會址為宜蘭市泰山路 60號，接著即進行團約條文

之逐條說明與討論，通過本會與縣內 42校之團體協約。會員代表們投下同意票的同

時，我們共同見證了團體協約協商完成之歷史性時刻。 

104 年團約協商暨勞資爭議宣導研習        文／秘書處 

台灣簽署國際人權兩公約之後，於 100年 5月 1日開放教師組工會並適用新修正

勞動三法，對教育界而言，勞動人權的意識與勞動三法的實務是全新而陌生的。各縣

市工會陸續啟動團體協約之協商後，時因勞資雙方對協商法令及程序的不熟悉而產生

爭議。因此，全教總為期能落實兩公約施行法及勞動三法之精神，加速團體協約之涵

蓋率，以穩定勞動關係，保障勞資權益，本會特別協

同全教總共同辦理本項研習。 

    本研習課程邀請全教總組織部主任許又仁擔任主

持人、台南市產業總工會秘書長黃育德分享團體協約

法與實務、全教總集體協商中心副執行長林莉婷跟大

家座談，討論教師組織的團體協約暨勞資爭議未來發

展。研習中，就各項實務問題深入進行討論，幾位講

師也運用實例與會務幹部們分享因應對策，共同研討

團體協約和勞資爭議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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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教師！SUPER分享！ 

— 104年宜蘭縣 Super教師獎頒獎活動紀實    文／方世齡(本會教研處主任) 

104 年宜蘭縣 Super 教師獎有別於往年的頒獎

方式，以簡約與尊重、溫馨與分享為主軸，在 9 月

13 日上午 10 時於百果樹紅磚屋舉行頒獎茶會，我

們真情邀請 3 位得主：成功國小李冠霆老師、復興

國中簡星東老師、羅東高工林建明老師及其親友

們、評選委員等共同參與這屬於蘭陽杏壇的最高榮

耀。 

在理性與感性兼具的評審群宣讀得獎理由

後，分別由縣教師工會朱堯麟理事長及縣教師會

林義德理事長頒贈獎狀與獻花、熱情的親友們接

著紛紛上台溫馨獻花與合照；更有復興國中張喆

同學特別為 3 位得獎老師帶來 2 首精采的小提琴

曲，。然最精彩的就是每位得主感性動人的心情

分享— 

冠霆老師擔任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教學，樂

於研究創新教材，嘗試不同教學方法，充滿創

意、專業用心；在心得分享的同時除了感謝學校

和家人的支持，並順手吹摺出一顆大大的紅色愛心氣球，也讓大家見識到一堂堂讓

學生不願意下課的自然

課，就是這樣充滿驚奇與

魔力！ 

從 96 年收藏在抽屜

中的辭呈到 104 年的不斷

自我挑戰，星東老師對於

教學充滿熱忱，時時不忘

充實自己，勇於嘗試創新

的教學模式。分享時說

到：他的熱情也有起起伏

伏的時候，即使現今教育

環境挑戰重重，可是，

「當我們讓自己發光發



 6 

亮，別人也將不知不覺受到影響。」此外星東老師還帶來了自己的吉他，為大家獻

唱了他的創作曲—「三年」，現場立刻就成了小型演唱會，與會來賓都成了超級粉

絲！  

對建明老師來說，學生除了

是自己的學弟，也是自己珍惜

的家人。他會去每位學生家庭

訪問至少 1 次，如有特殊情

形，就去第 2 次，第 3 次…，

雖然很累，但卻能真實的見到

學生的環境，找出困擾學生學

習的問題，主動提供協助。得

獎分享中，除了感謝一路相扶

持的家人，言詞中更表達出對

技職學生安全的關心，和現今

社會觀念對技職教育仍存有偏

見，最教人心疼！ 

非常感謝 3 位老師的付出

與分享，讓我們在教學現場，找到更多傳承下去的熱情與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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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團隊 新創意 新能量 

104年勞工教育研習活動紀實      文／本會秘書處 

104 年 5 月 9 日經第 3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改選本會理事長、理監事；5 月 13

日的第一次理監事會推選出各部門幹部。為了建立新任幹部對於勞工組織實務運作對

話平台，認識勞動相關法規，思索教師組織長遠發展，了解教育議題發展情形，特於

104年 6月 27日假中冠礁溪大飯店辦理為期一天「超精實」的勞工教育研習活動。 

本次研習上午採分組討論方式進行，本會會務幹部們對於教師組織未來發展方

向、會務推動機制與平台之建置，以及會務目標任務做了深入探討。有效的分組討論

讓會務幹部，快速完整的認識各部門會務運作的邏輯與困難，並針對問題做深入之實

質討論與修正，進而提出具體結論。 

下午則非常難得邀請到勞動法界大老級教授邱駿彥老師，為大家進行勞工教育、

勞動三法之內涵以及團體協約協商之說明。邱教授帶著他專業的學術背景及豐富的團

約協商經驗，為幹部們詳細建構正確而有系統的勞動三法、團體協商之觀念；更釐清

大家所提出的各項團約協商進行時衍生的實質問題，並做出符合情理法之對應建議。

相信經過這次的「特訓」之後，幹部們會更有能量推動各項會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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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會員限定福利好康商店 

【新增福利廠商】(想了解更詳細資訊 嗎? 請上全教總福利網站或下載全教總APP查詢特約商店專區) 

 8nana義大利麵 (宜蘭市健康路、女中路路口/蘭陽女中旁)  

憑本會104年會員卡用餐可享 88折優惠 (特價品、服務費不再折扣) 

【全教總團購專區】 

令人嫉妬的超優惠價格，不便在此公開，請趕快拿出您的會員卡號進入全教總會員團購專

區查詢價格。 

【福利處會員福利專線：0982-939-570】 

服務項目：特約福利商家簽約 

團購輔導(成)團 

會員福利好康百百種 

 

本會各項對外重要組織代表名單 
整理／本會秘書處 

 第 4屆宜蘭縣環境教育獎評審委員—林泰源。 

 104年宜蘭縣國中小常態編班推動委員會委員－林泰源、凌振峯、朱堯麟、鄭祺怡。 

宜蘭縣 104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會委員－林泰源、朱堯麟。 

蘭陽技術學院 104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鄭嘉偉。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第 6屆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陳明輝。 

宜蘭縣第三屆(104~105學年度)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委員－黃文燕。 

宜蘭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規畫推動小組、高級中學校入學推動工作小組—林義德。 

103學年度績優家長會暨績優班級家長會審查會委員－方世齡。 

第 16屆宜蘭縣教育審議委員會委員－方世齡、朱堯麟。 

宜蘭縣 105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推動小組委員

－方世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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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教師節活動─感謝有您、佳片禮讚 

  

文／本會秘書處 

為慶祝 104年度教師節，本會特精心挑選 5部精采好片，誠摯邀請會員教師在

秋高氣爽的晨光中，攜家帶眷一起來欣賞。 

活動時間：10/03(六)、10/04(日)、10/17(六)、10/18(日)上午 10:30 

活動場地：友愛影城、統一戲院、新月影城。 

活動辦法：活動採網路預約登記，會員教師憑 104年會員卡號每人免費登記

觀賞 1場次，並可登記同場次眷屬 3人自費欣賞(費用參見以下票價)；於各

放映場次前 3日以該場次票價親至本會辦理付款、領票作業。網路預約登記

購票，請逕上本會官網：

http://blog.ilc.edu.tw/blog/blog/4719/post/14326/596029。 

影片播放時間表： 

日期/時間 欣賞影片 票價 放映場地 

10/03(六) 
太陽的孩子 NT$130  友愛影城 

夢想海洋 NT$130 統一戲院 

10/04(日) 聖母峰 NT$150 統一戲院 

10/17(六) 灣生回家 NT$130 友愛影城 

10/18(日) 蘆葦之歌 NT$200 新月影城 



 10 

宜蘭縣教師職業工會暨社團法人宜蘭縣教師會 

會務紀實(2015.06.～2015.08.) 

整理／本會秘書處 

日 期 工 作 事 項 

104.06.01. 宜蘭縣校園安全緊急會議，林義德老師、梁家鳴老師代表出席。 

104.06.02. 
104學年度宜蘭縣國中新生分發作業小組會議，林泰源老師代表出席。 

104年宜蘭縣國小暨幼兒園新進教師聯合甄選第 1次會議，方世齡老師代表出席。 

104.06.03. 
宜蘭縣成功國小教師會會員大會，方世齡老師代表出席。 

宜蘭縣政府團約協商第 6 次會議，朱堯麟老師、林泰源老師、黃新民老師、方世齡老
師、胡玉琦老師、鄭祺怡老師代表出席。 

104.06.04. 
全教總團約協商及勞資爭議研討會，朱堯麟老師、張培源老師代表出席。 

全教總高中職團約工作坊，朱堯麟老師、張培源老師代表出席。 

104.06.05. 高中職團約協商會議(蘇澳海事)，朱堯麟老師、林仲淮老師代表出席。 

104.06.09. 

宜蘭縣原住民教育小組會議，朱堯麟老師代表出席。 

宜蘭縣公辦民營小組會議，朱堯麟老師代表出席。 

104.06.10. 

龍潭國小座談會，朱堯麟老師代表出席。 

召開幹部會議。 

召開兩會本屆第 1次常務理事會議。 

104.06.11. 
高中職團約協商會議(宜蘭高中)，朱堯麟老師代表出席。 

高中職團約協商會議(羅東高商)，朱堯麟老師、吳宛倫老師代表出席。 

104.06.13. 全教總第 3屆第 4次高中職委員會議 

104.06.15. 宜蘭縣教育審議委員會第 15屆第 4次會議，朱堯麟老師、林義德老師代表出席。 

104.06.17. 召開幹部會議。 

104.06.19. 
104.06.21. 

端午節連假 

104.06.23. 
宜蘭縣政府團約協商第 7 次會議，朱堯麟老師、林義德老師、林泰源老師、方世齡老
師、胡玉琦老師、李慎文老師、梁家鳴老師、張培源老師、鄭祺怡老師代表出席。 

104.06.24. 召開幹部會議。 

104.06.25. 
高中職團約協商會議(蘇澳海事)，朱堯麟老師代表出席。 

全教總 12年國教精進計畫會議，朱堯麟老師代表出席。 

104.06.26. 高中職團約協商會議(羅東高商)，朱堯麟老師、林仲淮老師代表出席。 

104.06.27. 本會假中冠礁溪飯店辦理 104年勞工教育活動。 

104.06.29. 召開國中小團約小組會議。 

104.07.02. 拜會會務顧問黃適超議員，朱堯麟老師、林義德老師、林宜君秘書長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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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大聲公    105年度經常會費，開始繳費了！ 

104年度原會員應繳： 105年度經常會費(100元/月*12月)=1,200元 

105年度新入會會員應繳：105年度入會費(1,500元/次)+經常會費(1,200元/年)=2,700元 

日 期 工 作 事 項 

104.07.07. 拜會會務顧問陳歐珀立委，朱堯麟老師、林義德老師、林泰源老師代表出席。 

104.07.09. 104年宜蘭縣國小暨幼兒園新進教師聯合甄選第 2次會議，方世齡老師代表出席。 

104.07.14. 
拜會會務顧問薛呈懿議員，朱堯麟老師、方世齡老師、林泰源老師、朱麗蓉老師代表

出席。 

104.07.05. 

104.07.06. 
全教總 104年度暑期研討會，朱堯麟老師、林泰源老師、張培源老師代表出席。 

104.07.17. 

宜蘭縣政府團約協商第 8 次會議，朱堯麟老師、林泰源老師、方世齡老師、李慎文老

師、張培源老師、葉明政老師代表出席。 

104年宜蘭縣教師節活動研商會議，曾介文老師、林宜君秘書長代表出席。 

104.07.22. 104年宜蘭縣國小暨幼兒園新進教師聯合甄選第 3次會議，方世齡老師代表出席。 

104.07.24. 

宜蘭縣 104 學年度增置國小教師員額實施計畫研商會議，朱堯麟老師、方世齡老師、

黃新民老師、沈秀樺老師代表出席。 

全教總大學長程規畫付委小組第 2次會議，蘇俊隆老師代表出席。 

本會會務幹部於新月廣場協助支援送愛心到尼泊爾活動。 

104.07.25. 本會協辦黃大魚藝術文化基金會「塗鴉藝術的創作與破壞」講座。 

104.07.29. 召開兩會本屆第 2次常務理事會議。 

104.07.31. 拜會會務顧問吳秋齡議員，朱堯麟老師、林義德老師、林泰源老師代表出席。 

104.08.06. 
宜蘭縣中小學辦理學校午餐工作要點研商會議，方世齡老師代表出席。 

研商有關團體協約導護議題會議，朱堯麟老師、方世齡老師、鄭祺怡老師代表出席。 

104.08.07. 蘇迪勒颱風來襲停班一日。 

104.08.10. 第 4屆宜蘭縣環境教育獎初審會議，林泰源老師代表出席。 

104.08.17. 

104.08.18. 
會辦搬遷。 

104.08.20. 宜蘭縣國中小教師超額處理要點研修會議，林義德老師、方世齡老師代表出席。 

104.08.24. 蘭陽女中新進教師研習會會務宣講，蘇俊隆老師、林泰源老師代表出席。 

104.08.26. 兩會假伯朗咖啡宜大店召開本屆第 2次理監事會議。 

104.08.27. 拜會會務顧問黃素琴議員，朱堯麟老師、林義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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